
煤转化与新型炭材料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客座人员管理细则 
 

1. 本实验室根据学科交叉和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原则，

设立客座研究人员制度。以自愿为原则实行双向选择，客座研究人员

的编制属原单位，由本室聘为客座研究人员并不影响其负责原单位的

工作。 

2. 客座研究人员可以得到本室在人力和物力等方面的支持，本

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和管理工作人员将热情为客座研究人员服务。客座

研究人员可以按照计划在本实验室资助的课题研究中使用本实验室

的仪器设备。 

3.  客座人员在实验室工作期间，要遵守实验室各种规章制度、

仪器操作规程及校纪校规。损坏仪器设备与其它财物者，要酌情赔偿。 

4. 客座研究人员的研究生可以进入实验室并得到相应的支持。 

5. 客座研究人员的研究课题可以在自愿原则的基础上纳入本实

验室归口管理；也可以在原单位归口管理，但其中在本实验室完成的

部分应接受本室对工作完成情况的检查，并按资助课题管理。 

6. 客座研究人员得到本实验室资助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包括论

文、鉴定成果、专利、奖励及其它）在公开时均应注明由本实验室资

助，并交实验室复印件一份。依课题来源情况归重点实验室和客座研



究人员所在单位所有。客座研究人员应向重点实验室交全套详尽的技

术资料。所获成果、文章的发表，原则上均应注明在“武汉科技大学

煤转化与新型炭材料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完成。 

7. 客座研究人员未经允许，不得泄露重点实验室尚未公开的阶

段性成果和技术决窍，以及在研项目的进展情况。 

8. 客座研究人员应关心实验室的建设，并就实验室研究方向、

研究项目、实验室的管理和发展工作，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 

9. 客座研究人员应积极参加实验室的有关工作，不定期的做学

术报告，经常参加实验室的学术活动。 

    10. 对本室做出重大贡献的客座研究人员，实验室将予以奖励。 

 


